
邮叫陟 K》,颐3o吵

孤1607钻探工程施工合同

发包方: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查院      (甲 方 )

承包方: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第四地质队 (河北省矿山生态修复与资

源综合利用研究中心 ) (乙方 )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,zO23年 6月 14日 甲方通

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乙方为青渔省茫崖亩马海地区砂砾孔隙卤水钾

矿普查 孤1607钻探王程施工单位。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有关条款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为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,现

就钻探施工事宜,经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,并签订本合同 ,

供双方遵照执行。

第一条 工程概况

l。 1工程名称:青海省茫崖市马海地区砂砾孔隙卤水钾矿普查

孤1607钻探工程。

l。 2工程地点 :青海省茫崖市马海地区。

1.3工作量 :

孤1607孔 :孔深 700米、直孔、全孔取芯、3个试段 6个落程

的抽 (放 )水试验、成井所需的管材,终孔孔径≥190△lm。

第二条 工程价款及结算方式

2.1工程价款

l、 ZK1607孔钻探施工单价为 23gs元 /米 ,预计工程款为 23gs

元/米 ×700米丬67。 Ss万元 (大写:壹佰陆拾柒万捌仟陆佰元整 ):

2、 上述费用中包含施工费、施工所需的全部人工费、材料费 (含

丿
·

榻

及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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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材)、 机械费、设备费、进出场费、岩芯填埋费、机台修筑费、水

文 (抽、放水)试验费、施工水电费、封孔费、完工搬迁后的场地

恢复费、技术措施费、安全措施费、绿色勘查费、排污费、外部协

调费、管理费、工伤保险费、规费、税金 (GO/0)、 利润、政策性文件

规定费用、综合服务费等乙方完成钻孔施工任务所需的所有一切费

用。最终工程款以乙方实际完成并经青海省地质调查局验收合格的

工作量据实结算。

3、 若因地层原因增减孔深时,钻孔单价相应增减,在设计孔深

的基础上,增减的孔深在 50米以内时,执行原单价;增减孔深超过

50米时,每增减 100米单价增减 100元计算。

5、 乙方施工达不到付款条件的,甲方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。

2.2费用支付方式

1、 根据工程施工进度,乙方钻机进场并于 6月 3O日 前完成开

钻,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笔进度款,支付进度款费用不超过总工程

款的娴%;乙方在完成设计孔深超过 60%后 ,乙方可向甲方申请支付

第二笔进度款,支付的进度款总额 (含前期己支付费用)不超过总

工程款的 60%;乙方在完成全孔抽水工作后,乙方可向甲方申请支付

第三笔进度款,支付的进度款总额 (含前期已支付费用)不超过总

工程款的 SO%。 待施工工作结束后,双方根据上级技术管理部门认定

的工作量确定结算费用并签订结算书,甲方将剩余费用一次性付清。

2、 根据以上时间节点,甲方收到乙方进度款支付材料后及时向

上级管理部门提交费用支付的申请材料。具体支付时间及数额,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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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级财政部门为准。

3、 每支付一笔进度款前,乙方须向甲方提供等额的符合财务要

求的发票、收据、工程进度款审批单、不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书等 ,

甲方收到上述材料后及时向上级管理部门提交费用支付申请。

第三条 保证金

3.l签订正式合同后开钻前,乙方应按合同价款的 zO0/o向 甲方缴

纳履约保证金 (含安全生产、绿色勘查及工资等),ZK1GO7孔履约保

证金共计 33。 sO万元。乙方通过现金转账或银行保函 (纸质)的方

式缴纳保证金,其中银行保函的保函时效不低于 12个月。

3.2缴纳完保证金 (或银行保函)后方可开钻,待乙方按合同

约定完成全部施工任务,施工期间未发生质量、安全、环保事故、

违约及欠薪行为,待野外验收通过满三个月后,甲方全额无息将履

约保证金 (或银行保函)退还给乙方。

3.3乙方按照或参照 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、《工程建设

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》开设农民工工资发放专用账户,并在

青海省海西州茫崖市劳动监察部门各案。

第四条 工程期限

4.1工期:ZK1sO7孔工期为⒛23年 6月 ⒛ 日至 ⒛23年 9月 27

日,总工期为 100天。

4.2因 乙方原因造成工程返工、事故处理等导致工期延误时,工

期不予顺延。

4.3因 甲方或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工期延误,工期可以顺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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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工程质量要求

5。 1设计与施工:施工合同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提交 5份 《钻探施

工组织设计书》,甲方组织专家进行评审,审查批准后,乙方严格按

照 《项目设计书》、《钻探施工组织设计书》组织施工。

5.2巫 1607井位于第四系松散地层中,乙方应选择有效的钻探

技术方法、可靠的安全、环保措施,确保钻探施工进度、施工质量

符合设计书及相关规范的要求。

5.3本工程钻机设备型号及人员配备必须满足工程施工要求。

5.4全孔裸眼段的施工质量必须满足物探测井的需要;钻井结构

需满足 3个试段 6个落程抽、放水试验的要求。

5.5最终钻探工程完成后,必须提交 《钻探工程完井报告》。

5.6钻探质量要求 :

(1)终孔口径≥190nlm,以 满足下入水层套管及抽水试验要求

为目的,同时钻孔口径应满足测井要求,必须保证设计的所有测井

参数能够顺利完成;管材口径不得小于设计的口径要求,管材型号

满足设计要求,需符合抗压、抗腐蚀、安全可靠的要求。

(2)岩矿心的采取与整理:本次施工的钻孔进行全孔取心,岩

心直径≥91nlm,盐矿层的采取率不小于 SO%,砂层等松散碎屑层的采

取率不小于 硐%,粘土层采取率不小于 70%;严禁超管钻进和连续空

管钻进;岩心必须及时整理、编号,按顺序排列在牢固、规格的岩

心盒内。岩心票应逐项认真填写,符合长期保存要求。不能人为拉

长弄碎、颠倒和混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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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简易水文地质观测

钻孔在钻进过程中应进行简易水文地质观测,简易水文地质观

测项目有:记录冲液消耗量及明显漏失部位,详细记录坍塌、掉块、

溶洞、涌水、涌砂、逸气、水色变化等现象及其发生的深度。

(4)孔深校正:每钻进 10Om,换径、终孔及下管前,均需进行

孔深校正,孔深误差≤1%0,超差者应以校正测量数据为准更正。

(5)孔斜:每钻进 10Om,换径、终孔及下管前,均需进行孔斜

校正,孔斜误差≤2° ,终孔孔斜≤5° 。孔斜应能满足物探测井和

抽水试验的要求。

(6)洗孔:抽 卤前置换泥浆并洗孔,消除岩粉、泥皮等对孔内

进水的影响;经两次试抽,单位涌水量之差不超过 10%,沉淀物符合

要求,直到水清砂净为止,方可开展正式抽放水试验。

(7)止水:本次工作进行分层抽水工作,需要进行止水。止水

深度根据实际编录情况确定,止水效果需满足设计及规范的技术要

求。

(8)封孔要求:为今后工作需要,避免重复投资,本次施工的

钻孔将保留。自流井加盖密封,上接压力表、侧接三通,非 自流井

加孔口帽加以固定,以便今后工作中使用。上级有其他封孔要求的

按照上级要求封孔。

(9)原始班报表:钻探原始班报表必须由专人填写保管,做到

记录及时、数据准确齐全、工整整洁。

(10)最终钻探施工工程完成后,必须提交 《钻探工程完井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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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 》 。

(11)钻孔施工中有其他特殊要求的,按照设计书和规范的相

关要求执行。

5.7安全、质量检查、验收:由 甲方牵头成立项目质量 (安全 )

生产指挥部,对钻探设备安装、安全生产、钻孔质量等进行全面检

查和验收,并形成文字记录,对不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的工程拒绝

验收。

5.8钻孔质量验收标准除执行 《岩心钻探规程》中各项指标外 ,

还应执行项目设计书和甲方依据工区具体地质条件对施工质量提出

的其它具体要求及本合同附件一、附件二中的相关要求。

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6.1甲方提供给乙方的项目技术设计内容力求全面、目的明确、

工程质量要求具体,同时设计书还应符合 《岩心钻探规程》、《矿产

地质勘查规范 盐类 第 1部分:总则 (比/T∞ 12。 ⒈⒛⒛ )》 和 《青

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查院地质勘查项 目绿色勘查实施办法

(试行 )》 的相关要求。

6.2甲方有权监督乙方按合同和经甲方同意的工程设计以及钻

井工程有关技术规程标准施工。在施工中因乙方责任未达到设计要

求的,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补救或整改,由此导致的经济损失由

乙方自负。

6.3甲方有权对乙方的资质、设备、配套工具和人员素质等进行

验收,对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的设备,不合格的工具,对重要岗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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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无证上岗者要求限期重新配套或更换。

6.4甲方负责协调影响工程施工的外部关系,乙方积极配合确保

施工顺利进行。

6.5甲方按照约定的时间节点及时向上级提交费用支付的申请。

6.6甲方根据工程施工进度和前期成果,有权调整钻孔施工方案

和工作量,以保证整体工作任务顺利完成。

6.7乙方未按照 《施工进度表》开展施工任务,致使开钻时间超

过约定时间 15天或非客观原因导致工程停滞超过 15天或主要阶段

工期逾期超过 30天的,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调配其他施工队伍开展

钻孔施工任务,乙方承担延期履行的违约责任并赔偿所有损失。

6.8乙方在安全保障、绿色勘查方面的保障措施不符合要求,甲

方将追究乙方的相关责任,具体见本合同附件一、附件二。

第七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

7.1乙方应严格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金属与非

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和 《地质勘探

安全规程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,确

保安全生产;乙方对在进出场、生产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安全责任事

故,承担一切民事赔偿和法律责任。具体要求见附件一。

7.2乙方必须根据《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查院地质勘查

项目绿色勘查实施办法 (试行 )》 相关规定,在施工全过程中做到绿

色勘查,保护环境,做好防止泥浆泄露等环保事件的发生,应有绿

色勘查应对措施;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各试段的抽 (放 )水试验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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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利实施;乙方施工的钻孔发生环保事故,乙方承担一切民事赔偿

和法律责任。具体要求见附件二。

7.3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主体工程转包于他人或与他人联

合施工,一经发现乙方转包,甲方立即更换队伍,乙方己形成的所

有工作量不予认可,同时还应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

7.4乙方应做好施工组织管理、技术管理等,确保钻探工程按照

《施工进度表》的工期要求施工;乙方不得以上级财政部门未及时

拨付进度款为由,故意拖延工期或停滞施工,若因此造成损失,全

部由乙方承担。

7.5乙方负责机台、岩心库的修筑及平整,同时乙方自备符合质

量要求的岩心箱等,费用均由乙方承担。

7.6乙方负责做好应对特殊层位的技术、安全、环保等各项措施 ,

确保设计书要求的每项工作及各项工作环节能够按时保质保量完

成。施工过程中做好井内事故发生的应对工作;做好泥浆管理、防

止钻孔坍塌、井漏等事故发生。

7.7乙方应确保工程施工质量符合设计书及规范要求 ,钻探工程

能达到地质目的;如各项工作不符合设计书或规范质量要求时,甲

方有权要求乙方采取措施进行补救,如补救失败或补救后仍无法达

到地质目的的,甲方有权认定钻孔报废,期间补救工作形成的一切

费用及钻孔报废后造成的经济损失均由乙方承担。

7.8乙方的井孔质量必须满足测井要求,如无法正常开展测井工

作,乙方应进行扫孔,直至完成测井工作。

7.9乙方下管及固井前应及时通知甲方,并主动接受甲方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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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。套管、水泥 (标准见设计书)由乙方自行提供或采购,乙方需

提供相应的材料生产许可证、产品合格证及质量检验报告等。如下

管或固井时未通知甲方,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工,否则甲方不予认

可。

7.10乙方必须遵守本合同约定,在未经甲方项目负责人许可或

未完成合同工作量的前提下不得私自撤离工区,否则由此造成的一

切后果和经济损失全部由乙方负责。

7.11工程结束后,乙方及时向甲方提交 《完井报告》等资料 ;

如发生工程质量事故,还应提交 《工程质量事故报告》。

7.12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泥浆由乙方自行外运,产生的费用由乙

方承担,工程竣工后,乙方负责恢复场地,做到工完场清,达到绿

色勘查的要求,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工程竣工结算资料。

7.13乙方施工人员必须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。乙方施工人

员在其它的自行活动中 (包括个人行为)所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     :

乙方负责。

7.14乙方承担本合同签订后直到完成该孔施工任务所形成的一     ∷

切费用;如乙方自身原因与其他方发生劳动、经济、法律等纠纷的     l

全部由乙方承担;如各类纠纷对甲方造成了损失或不良影响的,其

损失和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。

7.15乙方签订合同后应及时到项目所在地的县级公安、安监、

环保、劳动监察大队等相关部门备案。

第八条 工程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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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钻探工程验收以《岩心钻探规程》、《盐湖和盐类矿产地质勘

查规范》、项目设计书、施工组织设计及合同中甲、乙双方关于工程

质量约定为依据。

8.2钻孔终孔后乙方于 5日 内向甲方提交己终孔钻孔的全部钻

探资料,验收工作由青海省地质调查局组织开展。

8.3乙方不按绿色勘查规定施工和造成
“三废污染

”,检查验收

不合格的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,具体要求见附件二。

8.茌 本工程用的材料、设备按设计要求和招投标文件规定由乙方

自行提供或采购,并主动接受甲方的监督,乙方应提供相应的材料

生产许可证、产品合格证及质量检验报告等。如甲方要求对材料另

行检测的,乙方应当积极配合,将需检测材料送至甲方指定的具有

相关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,经检测合格的,检测相关的费用由甲方

承担。材料经检测不合格的,乙方必须进行更换,与检测相关的费

用全部由乙方承担。

8.5材料的代用,根据工程需要,使用替代材料,应向甲方提出

设计变更申请,甲方书面同意后,乙方可使用替代材料,因 甲方原

因改变材料的,由 甲方承担发生的费用。因乙方原因改变材料的 ,

由乙方承担费用。

8.6工程验收:工程具备覆盖、掩盖条件或达到约定的部位,乙

方自检合格后,提前 24小时通知甲方人员参加。

8.7本工程结束后乙方必须按照要求封井 ,确保交付后工程符合

安全、绿色勘查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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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违约责任

9.1甲方未按合同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,故意不及时、不积极

主动开展编录、取样、测井等工作的,造成乙方停工、窝工、返工

等超过 15日 的,除施工期顺延外,每逾期 1日 ,甲方应向乙方支付

⒛OO元 /日 的逾期违约金;超过 30日 的,甲方应向乙方支付 50OO

元/日 的逾期违约金或另行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;造成严重后果的 ,

还应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。但因测井、方案论证等技术原因

或政策原因的只顺延工期。

9.2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钻探工程转包于第三方或与第三

方联合施工,否则视为乙方违约,因此导致工程不合格的,乙方形

成的所有工作量甲方有权不予认可,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更换施工

队伍,由此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,乙方还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所

有进度款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,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重

新确定施工单位形成的费用、上级管理部门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和

罚款等;同时甲方有权扣除乙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。

9.3由于乙方责任造成工程不能按合同规定时间交付使用的,超

过 15日 的,每逾期 1日 ,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⒛OO元 /日 的逾期违约

金;超过 30日 的,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sOO0元 /日 的逾期违约金;同

时甲方有权扣除乙方的履约保证金;另外,如因乙方逾期,造成上

级管理部门对甲方进行罚款或追究甲方违约责任的,该损失和责任

全部由乙方承担。

9.4合同签订后乙方开钻时间超过约定时间 15天的、非客观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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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导致工程停滞超过 15天的、因乙方原因造成主要阶段的施工时间

节点超过 《施工进度表》时间节点 30天的,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更

换施工队伍,由此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,乙方还应退还甲方己支

付的对应的所有进度款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,损失包括但

不限于甲方重新确定施工单位形成的费用、上级管理部门追究甲方

的违约责任和罚款等;同时甲方有权扣除乙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。

9.5乙方施工的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达不到设计的要求

时,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工,直止满足设计要求并达到地质目的。

返工形成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,如因返工延误工期致使工程不

能按期交付的,执行 9。 4条款的约定。

9.6若乙方施工造成孔内事故致使该井不能修复或报废的,乙方

应另行补打,补打费用及工程延期费用均由乙方全部承担;如乙方

拒绝补打或拖延超过 30日 的,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更换施工队伍 ,

由此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,乙方还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所有进度

款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,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重新确定

施工单位形成的费用、上级管理部门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和罚款等 ;

同时甲方有权扣除乙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。

9.7乙方施工的工程质量存在弄虚作假现象时,甲方有权对工程

进行报废并解除合同,乙方己完成的所有工作量不予认可与结算 ,

由此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,乙方还应退还甲方己支付的所有进度

款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,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重新确定

施工单位形成的费用、上级管理部门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和罚款等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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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甲方有权扣除乙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。

9.8乙方在施工过程中无正当理由不得更换其投标时所报项目

经理,若要更换须经甲方同意,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更换,甲方有权

要求乙方承担 5万元的违约金;如因乙方项目经理在施工过程中管

理不力,造成工程安全、质量、进度缓慢,甲方认为不能胜任项目

经理职责时,有权建议乙方更换项目经理。

9.9因 乙方原因造成人员伤亡等安全事故的,其责任、经济损失、

消除事故的影响以及善后的费用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,同时甲方有

权扣除乙方的安全保证金。具体见附件一。

9.10因 乙方原因造成环保事故的,其责任、经济损失、消除事

故的影响以及善后的费用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,同时甲方有权扣除

乙方的履约保证金。具体见附件二。

9.11乙方拖欠人员工资拒不支付的,甲方有权扣除乙方缴纳的

各类保证金用于支付工人工资,不足部分,甲方有权从乙方的进度

款中扣除;同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退场,乙方应承担由

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,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垫付的工人工资、

消除影响善后的费用、上级管理部门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和罚款等 ;

同时甲方有权扣除乙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。

9.12任何一方违约,除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外,还应承担对方

为主张权利支付的诉讼费、律师代理费、交通差旅费等全部费用。

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办法

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双方发生争议,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,协商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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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成时,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一条 免责条件

因不可抗力因素、政府行政因素影响或非双方原因造成的一切

损失,双方互不承担责任,但发生该事件后,双方应立即通知对方

协商解决如何执行本合同。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,不

能免除责任。

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因素是指影响一方不能合理控制的,无法

预料或即使可预料到也不可避免且无法克服,并于合同签订后出现

的,使该方对本合同全部或部分的履行仵寄现上感为不可能或不实

际的任何事件,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,如水灾、地震等 ,

以及社会事件如政府行为或法律、法规等。

第十二条 其它

12.1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知悉的对方的商业秘密、尚未公开或

不能公开的地质资料,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,任何一方在未经另一

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因商业目的自己使用或向他人披露。

12.2本合同未尽事宜,双方可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进行明确,补

充协议与本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三条 合同生效

本合同一式伍份,甲方叁份、乙方贰份,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,

本合同的一切附件均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,双方应严格遵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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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:

附件二 :

附件三 :

附件四:

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

外包工程绿色勘查管理协议

廉政协议

不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书

甲方

产勘

联系电话:Og"司4131gO

开户银行:建行格尔木分行

银行帐号:s3OO⒕ 13GS⒛5O011娟 l

签订地点:青海省格尔木市

或委托代理人

地址 :张家口市宣化区钟楼大街 106

号

联系电话:0313司687819

开户银行:建行宣化支行

匐艮彳亍巾长|蚤 : 130016751o8o50ooo404

签订时间:力犭 年 r月 ″ 日

矿 乙方 :

队 (

合利

法定代

第四地质

资源综

法定代表人

地址:格尔木市昆仑南路 1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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